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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 辑 说 明

本志于1987年9月成立以傅喜生为首的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、

开始征集资料。1 990年2月改组编纂委员会，由查支勋任主任委员，办

公室增设副主任。1 992年初辑成大部初稿后，编纂委员会再度调整，仅

留一人兼职总纂，复广征补采、茹苦笔耕，历爿 冬春易改续成。

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按照实事求是、详今

略古的原则横排竖写，力求真实、全面、系统地反映域内卫生事业历史

和现状，上逆年限依缘起而定，下限一般止于1．988、个别顺延至1989

年，志录范围为下限年衡阳市行政区域，着重记述市区，行文中“全市”，

1983年以前只含市区和郊区、以后则含所辖七县(市)和南岳区；“全

境’’或“境内”一般系指下限年政区。
^

●

本志采撰过程中，衡阳市档案馆和图书馆、湖南省档案馆和图书

馆、中国第二历史博物馆、江西省图书馆为查录资料热情提供方便。各

县(市)区卫生局、有关医疗卫生机构积极提供资料和修改、补充意见，

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尽心给予指导，在此一并致谢。

由于编者缺乏修志经验、能力有限，加之历史资料零散不全，错漏

之处在所难免，敬请读者和以后续修者增补斧正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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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
(中共衡阳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) 李锦庭一

：

古来，衡阳地方无有卫生专业志。清代以前的历史，仅府、县志的灾
．_

‘

’

异、方技等目中略有提及。民国期间的兴衰，只类皆不详的零散资料可
¨

稽。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发展状况，档案亦有漏记和遗失，且卷秩浩繁不
●

．

便资查。鉴此，衡阳市卫生局乘盛世修志之东风，于1987年组建修志工

作班子，经七载广征博采、不倦笔耕，辑成首部《衡阳市卫生志》，填补了+

全市医药卫生史的空白。
’

，

通览全志，概述和大事记外分列十章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
，

物主义的观点横排竖写，全面：系统地反映了全境卫生行政、爱国卫生、。

卫生防疫、妇幼保健、中医、西医、药政药检：医学教育、医学研究与医药

卫生团体的历史和现状，观点鲜明，史料翔实，归属得当，语言流畅、当

是合乎“存史、资治、教化”标准的资料性工具书。它的I'口-J世，对全市卫生

。事业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具有深远意义，必将服务当代、惠及子孙。愿改+

革、开放中的衡阳卫生与经济同步滕飞!
、_’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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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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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

衡阳市是湖南省第二大城市，又称雁城。位于湘南中部的衡阳盆地，中心在东

径112度36分、北纬26度54分；海拔120米以下丘陵起伏其间，北屏南岳衡山，

南接南岭山脉；蒸、耒二水与湘江在此合流，京广、湘桂铁路于斯交接，班机直航广

州、武汉、长沙、桂林，公路四通八达，工商业兴盛，文化繁荣，形胜湘南，是为历代重

镇。先秦属九州中之荆州南境，西汉为承阳、酃县治，东汉系丞阳、重安二候国都邑，

三国为吴湘东郡治，隋为衡山郡及衡阳县治，唐为衡州衡阳郡治，五代为衡州治，宋

复为衡州衡阳郡治，元为衡州路治，明为衡州府治，清为衡永郴桂道及衡州府治，民

国元(1912)年留道废府州、3年改称衡阳道、11年撤道为衡阳县治、31年元旦从衡

阳县析出立为省辖市。中华人民共和国(以下简称新中国)建立后，先后作为衡阳区

专员公署(,---1952)、湘南行政公署(,---1954)、衡阳专员公署(----1968)、衡阳地区革

命委员会(一1979)、衡阳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；1959---,1978年一度划归同期所在

机构代管；1983年撤销衡阳地区实行市管县，辖衡阳、衡南、衡山、衡东、祁东、常

宁、耒阳县，隶城南、城北、江东区及郊区；次年，衡山县南岳区析升市区；1986年，

耒阳县改市；全境东西径168、南北径148公里，土地总面积15272(市区376)平方

公里，周边自北顺时针方向依次与湘潭市、株州市、郴州地区、零陵地区、邵阳市和

娄底地区辖境接壤；气候属亚热带季风型，盛夏初秋(7～9月)最高气温40．8摄氏

度(1953)，隆冬(1～2月)最低气温零下7．9摄氏度(1972)，年均气温18摄氏度，

年降水量1100"-"1500毫米(4～6月占40％以上)。日照时数1500"--1700小时，无

霜期290天左右；主要矿产有铅、锌、锡、铜、铁、锰、钨、铀、高岭土、硼、芒硝、盐、重

晶石、煤等；主要农副土特产有稻、豆、薯、桔、茶油、菜油、湘莲、茶叶、辣椒、生姜、黄

花菜、猪、鱼、蛋等。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646543万元，年末市区人口66．55(非农

业人口47．12)万人，全市总人口640．80(非农业人口97．31)万人。

在历史演绎进程中，孕育出璀灿的衡阳文化，传统医学是其中的佼佼者，以源

远流长、业绩卓著而瞩目古今。旧志载传：城南华灵峰是汉华佗辟谷之所，花药山系

东晋黄、葛二仙炼药地。1973年发掘的北宋古墓，棺内护尸液能抑制包括金黄色葡

萄球菌在内的各种细菌，安卧其中880余年的男尸完好如生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元曾

世荣所著《活幼心书》、《活幼口议》，流传全国及日本。明清二朝，府、州、县设置医学

署，中医学术因管有专司而盛，传记有载的名医30余家，并有医著传世者20余人。

鸦片战争之后，伴随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，西方医学传入衡阳。清同治(1862"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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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___-__‘-。_。—。‘-_-__--____---___—_‘’—‘‘‘。-_—————’_—·_——--_—_——‘一一 __-一

18艇)年间，府城中有见过西医书籍者，知府并颁行“与西法大同"之《王氏医书》；光

绪=十八(1902)年，英、美基督教会派来传教医生开诊所、筹办医院。民国2l

(1932)"-24年，意大利天主教会、粤汉铁路先后设立治疗所，学成归来西医技术人

员办起私人医院，各县城都有l所以上西医诊疗机构；26年，抗日战争爆发，为应

疾疫防治、伤残救护之需．，地方政府征聘西医人才，逐步设立卫生院、所；28年，湖

南省卫生处迁避耒阳县城关南郊，陆续在境内设立起一批省立医疗卫生机构、培养。

出一批医事技术人员；到33年3月，全境官办、教会办、公私立医疗卫生机构达58

所，卫生技术人员数和开放病床数分别达到300人／张，西法接生、初级医疗预防达

于农村集镇。。。j’2。；．：‘’-≯：o√∥t+：，一t叠二·?。，：‘，+■÷，’‘．：l i．●，：’■’：l，

，随着西医的发展。官方对中医由歧视而排斥oj。衡阳中医界在奋起反抗的同时。：

积极探寻继承与发展道路．组织学术团体；进行学术研究；顶住当局不予批准的高

压，创立国医院、国医专科学校；使传统医学在逆境中勃发生机，并开始出现中西医

结合(中医兼用西法治疗)的萌芽。．：．王j 0：j璺：j¨．．；_，4-．：≯’j+：+ij；．：o‘。j-一
‘： 。正当卫生事业方兴未艾之时，民国33年夏‘侵华日本军犯境，所有医疗卫生机

构毁损迁散·空。沦陷期间．饥疫盛行，死者不计其数，仅衡阳·县即达9万余众i

第二年光复后，教会、铁路及公立县级医疗卫生机构陆续复员重建，而33所区卫生

所仅恢复S所，9所省立机构仅迁返．1所，私立西医院名存实亡(无院舍病床)、中

医机构无一恢复。此后，因政治腐败、经费短绌，区卫生所全被裁撤，唯新增省立机

构l所、市内教会和铁路医院有所扩充。湖南和平解放前夕。天主教又关闭机构暑

所，公立机构中高职级人员大多辞去：均处于停业状态；全境实存卫生事业lo个。

．共卫生技术人员102名i开放病床180来张，其中5个64人153床在市．气■·j∥”

一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遵循中共中央提出的-面向工农兵，预防为

．．主，团结中西医，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"的方针，大力发展人民卫生事业。‘。专

．署、市、县设立专门卫生行政机构，制定和颁行卫生条规．接管、充实、改造原政权和

教会所属卫生机构为全民所有事业；普遍设立区卫生所，动员开业中、西医务人员

组织联合医疗机构，创建厂企、学校保健站、室，开办医校，到国民经济基本恢复的

1952年底．初步形成卫生部门所属、工业及其他部门所属、集体所有制三类卫生事

业为主、个体开业为补充的医疗卫生网，卫生机构及其床位、卫生技术人员数分别

增长2．27、4．18、13．37倍，同时，在城乡广泛开展卫生宣传和爱国卫生运动、普及

预防接种．天花和霍乱被消灭，性病、伤寒等传染病得到控制。’o．：．：。：： 二、-．。：1∥_·：‘

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(1953～1957)，卫生事业“整顿巩固、重点发展、稳步前

进一．集体所有制机构及其人员、床位数分别增长7．6、18．2、8．0倍。工业及其他都

仃机构亦成倍增长，并创办工矿医院2所、精神病医院1所。、卫生部门建立起卫生

防疫．妇幼保健专业机构。通过对歧视排挤中医错误思想的批判，中医政策全面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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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，县设中医院，市内综合医院设中医科，全境开展西医学中医，劝勉中医带徒，中

西医结合进入实质阶段，中西诊疗技术同步进展。

．第二个五年计划及国民经济调整时期(1958""1965)，境内卫生事业经历了冒

进、调整两个阶段。前四年，由于厂矿、街道、人民公社办卫生事业激增，卫生事业机

构及其床位、人员总数分别达前期末的150．8％、274．9％、169．8％；适应了生产

“大跃进”中保健工作的需要，适应了国民经济困难所致大量营养缺乏性疾病、公共

食堂化所致某些传染性疾病发病率上升、防治工作量增大的需要。勿庸置疑，正规

高等医学教育、药品检验、厂矿医疗保健等机构实属必设，中西医结合：技术革命和

技术革新运动取得了多项达到国内国际水平的成果，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

运动也卓有成效。但多属一哄而起，部分机构如医药研究所、中心血站、厂矿和县办

医学院校并未具备必要条件盲目上马，增置的床位多为简易床，吸收的人员不少未

经系统培训或属多余的行政、工勤人员，因而在1962年随国民经济调整分别精减

了0．89％、23．43％和24．21％，机构并在随后三年中继续调减了3．35％。 j，
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(1966～1976)，在极左路线干扰下，卫生行政机关一度瘫

痪，管理制度大多废除；医学院校一度停止招生，教学秩序打乱；卫生防疫、妇幼保

健机构一度撤并，预防工作削弱；一批学有所成的医务骨干被打成“资产阶级反动

学术权威”、或因历史上被定为地(主)、富(农)、反(革命)、坏、右(派)分子而下放或

遣送农村，疗养院、所迁并，城镇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减少、质量降低。但在“面向工农

兵”、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”的号召下，工业及其他部门卫生事业形

成第二次发展高峰，1972～1976年的机构、床位、人员数分别增长50．45％、65．

25％、66．81％；农村卫生事业迅速发展，区卫生所扩充为医院，联合诊所合并为公

社卫生院，生产大队建立合作医疗站，由国家无偿培训技术力量，装备X线、手术、

检验、制药等设备，普遍开展群防群治、新医(中西医结合)疗法，农村卫生面貌大为

改观；部队医院技术水平显著提高，积极支工支农，为地方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可

贵贡献；广大医务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致力于攻克危害人民健康的“老大难”

疾病，成批陈年痼疾被治愈，多项研究成果在全国全省领先。

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(1977"'-"1988)的头两年，“左”的方针、政策未能及

时清除，卫生事业机构、床位、人员数虽有较大增长(分别达11．96％、20．14％：27．

57％)，卫生工作面貌没有根本性变化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彻底平反冤假错

案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，评定技术职务，健全规章制度，实行院、站、所、校长负责制

和技术人员聘任制，调整卫生事业布局，把卫生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

来，多方面取得较以往更大的成绩：尿瘘、子宫脱垂病人基本治愈；头癣、疟疾、丝虫

病、地方性甲状腺肿基本消灭，麻疹、d',Jh麻痹症等有效控制；爱国卫生连续在省辖

市文明卫生竞赛中夺金挂银；医学科研屡次填补市、省及国内空白；医学教育向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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